


时用地批准用途，不得修建永久性建 (构) 筑物，不得转让、 出

租，严禁超范围用地用林，杜绝非法采伐、 破坏植被等行为。

三、 为切实保护耕地，你单位应做好表土剥离工作。 在工程

项目施工完毕或临时使用期满，按照《土地复垦方案》 和《恢复

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方案》要求切实履行土地复垦责任，一年内

恢复土地原状、 林业生产条件及植被，经验收合格后，将 临时使

用土地、 林地交还原集体经济组织和林权权利人。

四、 需要采伐被使用林地上的林木，可以依据本批复按规定

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 。

五、 该宗临时用地的使用期限自批复之日起至2026年 3月

27 日， 其中临时使用林地的期限自批复之 日起 2年。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年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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